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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文件
山大资字〔2021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大学辐射工作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《山东大学辐射工作管理办法》业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山 东 大 学

2021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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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学辐射工作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

工作，保障师生医务员工健康，保护环境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

护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涉及购买、运输、存贮、使用、

处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教学科研场所以及对从事上述

相关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

第三条 学校辐射管理工作实行校、院、实验室三级管理。

实验室安全工作组是学校辐射安全工作领导机构，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部负责辐射安全与防护的技术指导、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威海校区、青岛校区、齐鲁医学院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在本

校区履行相应职责。

第四条 涉辐射单位是辐射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实验室安

全分管负责人为本单位辐射工作直接管理责任人。

第五条 各涉辐射单位的制度建设、人员培训、安全防护等

纳入学校统一监管。各单位根据所属实验室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或

射线装置的具体情况，参照学校制度，制定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

规程。

第三章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购置

第六条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类装置的购买实行归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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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实行辐射工作许可登记制度。严格按

照许可证规定的种类和范围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购

买、使用活动。如有种类或范围变动，需重新申请领取许可证。

第七条 涉辐射单位购买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时，首先

向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审核批准后方可进入后续工作程序。

（一）购置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，需提交登记表、申请表及

审批表、购销合同及废源返回协议等材料，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，申购单位

方可进行放射性同位素转入。新转入密封放射源半年内须至生态

环境主管部门进行备案。

（二）射线装置使用前须提交相关的采购手续、使用场所信

息及设备相关资料，报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合格后开箱安装使用，

并做好使用记录。

第八条 根据有关规定和学校具体情况，济南校本部、威海

校区、青岛校区根据生态环境部门属地管理的要求分别在济南、

威海和青岛三地申请许可证书，自主管理及履行相关职责。

第四章 辐射工作场所管理

第九条 辐射工作场所必须安装防盗、防火、防泄漏设施，

确保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使用安全。同位素的包装容器、

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、射线装置、辐射工作场所的入口处必须

放置辐射警示标志和工作信号，防止无关人员接近。

第十条 放射性实验工作须在辐射工作场所内进行，不得以

任何理由在非辐射工作场所开展放射性实验。对现有的放射性实

验室，按工作场所级别严格控制核素使用种类和操作量，确保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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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安全。

第十一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放射工作场所的防护设施，必

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、同时施工、同时验收投产；辐射防

护设施设计方案及相关文件，按要求统一报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同意后实施。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种类或者范围变动，须经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审批，项目竣工后政府主管部门验收通过，获得许可

登记方可启用；申请退役的辐射工作场所，经专业检测单位进行

污染检测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，学校备案后可退役。

第五章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管理

第十二条 各相关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，制定放射性同

位素或射线装置安全操作规程，在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张贴，

实验过程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。

第十三条 射线装置安装使用前，使用单位须向学校提交环

评备案材料，经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后方可安装使用，并做好使用

记录。

第十四条 各涉辐射单位应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

器，建立健全安全检查制度，对各实验室使用的放射性同位素、

射线装置和辐射工作场所安全、辐射表面污染状况进行检查，并

做好记录，妥善保存。

第十五条 各涉辐射单位要建立健全放射性同位素保管、领

用和使用的登记制度，做到帐物相符。放射性同位素必须单独建

帐，内容包括编号、核素名称、生产厂家（产地）、购进日期、

所属部门、用途、使用情况、运输检查情况等。

第十六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当单独存放，不得与易燃、易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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腐蚀性物品等一起存放，其贮存场所应当采取有效的防火、防盗、

防射线泄漏等安全防护措施。各涉辐射单位要建立放射性同位素

安全保卫制度，实行双人双锁，严防个人独自获取放射性同位素。

第十七条 学校聘请有资质单位对我校放射性同位素及射

线装置进行年度安全防护检测，并接受相关管理部门的检查监

督。各涉辐射单位每年年底向学校提交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年度使

用报告，内容包括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的增减、使用、排污和监测

记录等。

第六章 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处理

第十八条 放射废物须按照国家标准做好分类和记录，内容

包括放射性废物的种类、核素名称、数量、活度、状态（气态、

液态、固态）等。放射性同位素实验产生的放射性废物，包括同

位素包装容器等，应按照规范要求集中进行统一处置，不得擅自

处置。

第十九条 产生放射性废源要及时向学校提交送贮报告，按

照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规定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位。无法交

回生产单位的积极联系有资质单位收贮，送贮前涉辐射单位要按

要求存放，妥善保管；处理完放射源后放射装置方可进行报废处

置。

第七章 辐射工作人员管理

第二十条 学校师生医务员工从事辐射工作须同时满足年

满 18 周岁、体检结果符合辐射工作职业要求、经过辐射防护知

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且考核合格。

第二十一条 新上岗辐射工作人员需在学校登记备案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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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安排到医疗机构进行体检，体检合格后，参加辐射安全与防

护知识培训班，取得《辐射工作人员岗位培训合格证》后方可上

岗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辐射工作人员须佩带个人剂量监测计，3 个月

接受一次个人剂量监测，享有 2 年一次健康复检的权利，每 4 年

须参加一次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。未参加复检和复训，或复

检和复训不合格的辐射工作人员，不得继续从事辐射工作。学校

为辐射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剂量档案，退休或调离学校时，须办理

相关手续，交回个人剂量监测计。

第八章 辐射事故处理

第二十三条 学校制定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，使用放射性

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本单位的辐射事

故应急处置预案。

第二十四条 发生辐射事故，包括放射源被盗、丢失，放射

源污染和超剂量照射事故等，应立即启动本单位“辐射事故应急

处置预案”，采取有效应急措施，同时向学校报告，学校视情况

启动“山东大学辐射事故应急处置预案”，并对事故进行处理。对

发生辐射事故的单位和个人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学校有

关规定进行问责处理。

第九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室管理部负责解释，自发

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山东大学辐射工作管理办法》（山大资字

〔2015〕6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山东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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